
贷款结清证明
(共同借款人专用版）


我行与借款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全称）、共同借款人：XXX、XXX（与合同中保持一致）在签署的编号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《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合同名称）》借款期限内还本付息正常，该合同项下贷款已全部结清。我行特就该笔授信业务证明如下：

1． [bookmark: OLE_LINK1]根据我行与借款人签署的编号为                    
的《                   （合同名称）》，本笔借款的用途仅限用于             公司的生产经营周转。

2． 我行于     年   月   日将贷款        万元整发至        
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2]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开立在我行         支行的对公账户（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）中。

3．在约定的还款付息日，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均通过其在我行         支行的对公账户（账号：            ）归还该笔贷款本息，累计支付利息         元。
    （具体还本付息清单详见第2页。）
该公司具体还本付息清单如下：

	还本付息清单

	借款合同编号（1）
	（与申请书借款合同编号一致）
	
	

	放款银行
	
	收款银行账号
	

	放款金额（元）
	
	放款利率（%）
	

	放款日期
	
	结清日期
	

	序号
	交易日期
	归还本金
（元）
	归还利息
（元）
	币种

	1
	
	
	
	人民币

	2
	
	
	
	人民币

	3
	
	
	
	人民币

	4
	
	
	
	人民币

	5
	
	
	
	人民币

	6
	
	
	
	人民币

	7
	
	
	
	人民币

	8
	
	
	
	人民币

	9
	
	
	
	人民币

	10
	
	
	
	人民币

	11
	
	
	
	人民币

	12
	
	
	
	人民币

	…
	
	
	
	人民币

	合计（必填）
	
	
	
	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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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还本付息清单

	借款合同编号（2）
	（与申请书借款合同编号一致）
	
	

	放款银行
	
	收款银行账号
	

	放款金额（元）
	
	放款利率（%）
	

	放款日期
	
	结清日期
	

	序号
	交易日期
	归还本金
（元）
	归还利息
（元）
	币种

	1
	
	
	
	人民币

	2
	
	
	
	人民币

	3
	
	
	
	人民币

	4
	
	
	
	人民币

	5
	
	
	
	人民币

	6
	
	
	
	人民币

	7
	
	
	
	人民币

	8
	
	
	
	人民币

	9
	
	
	
	人民币

	10
	
	
	
	人民币

	11
	
	
	
	人民币

	12
	
	
	
	人民币

	…
	
	
	
	

	合计（必填）
	
	
	
	人民币


如对日结清（如2024年1月1日-2025年1月1日），则需补充：本借款使用期限为12个月。
特此证明。
     银行
（业务专用章或公章）
 年  月  日
[bookmark: _GoBack]
2

1

